
大理州规范统一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68

号）、《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财政厅 云

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实施

方案（试行）>的通知》（云医保〔2020〕149 号）、《云南省医

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转发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

通知》（云医保办〔2022〕40 号）等文件精神，为落实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任务，解决当前我州医疗服务价格“一县一策”带来

的同级别医疗机构间收费标准不统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比

价关系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规范统一全州同级别的公立医疗

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理顺医疗服务项目比价关系，并结合国家

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工作要求，同步开展支

架类和人工关节类的专项调整工作，发挥医疗服务价格调动医

务人员积极性的作用，促进公立医疗机构良性发展，以全州“一

盘棋”格局，推动公立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结合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临

床价值为导向、遵循医疗事业发展规律，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

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规范统一全州同级别的公立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支持医

疗技术进步、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价值、

更高效率的医疗服务，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医疗机构规范

服务行为、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明确政府办医主体责任，

落实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工作与

财政补助政策相互衔接。

（二）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医药总费用规模和结构、医保基金筹资运行、公立医疗

机构运行成本和管理绩效、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总量和项目范围。在总量范围内有升有降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着力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理顺比价关系。

（三）坚持依法依规。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云

南省政府定价行为规则实施细则》、《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调整实施方案（试行）》的规定，严格按照调价程序，在完成价

格和成本调查、听取利益相关方意见或公开征询社会意见、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后，依

法作出价格决定。

（四）坚持三医联动，统筹推进。按照“腾空间、调结构、

保衔接”的路径，充分利用集中带量采购创造的调价条件，兼

顾医疗机构、患者和医保三者平衡，确保医保基金持续，群众

总体负担不增加，医疗机构良性发展。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

保支付、薪酬改革、规范医疗技术管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

综合监管等政策相互衔接、统筹推进。



（五）坚持区域协调，合理衔接。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医疗发展水平相当、地理区域相邻的地区价格水平保持合理衔

接，逐步调整大理州医疗服务价格。

（六）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在优先选择体现医务人

员技术劳务价值的手术、治疗、护理、中医、康复、病理、特

色专科项目的基础上，兼顾比价关系不合理、成本和价格偏离、

矛盾突出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兼顾公立医疗机构广泛、普遍

开展和具有学科代表性的项目，突出向技术难度高的手术类项

目倾斜；兼顾收入结构特殊的专科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

三、实施范围

全州公立医疗机构。

四、拟调价的主要内容

本次调整项目数共 387 项，平均调增幅度 26.77%。调增项

目 320 项，其中：护理类 6 项，麻醉类 9 项，手术类 261 项，

诊查费 5 项，治疗类 34 项，中医类 5 项，平均增幅 27.95%。

调减项目 67 项，其中：医学影像 10 项，超声检查 21 项，检验

类 36 项，平均降幅 14.47%。具体项目价格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本方案及《大理州医疗保障局 大理州财政局 大理州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大理州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医疗服

务价格动态调整的通知》（大医保通〔2021〕38 号）不涉及调整

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统一执行《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云南省卫

生厅关于规范和调整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云发改收

费〔2005〕556 号）和省级修订调整的有关文件规定的价格，2012

—2020 年期间州本级及各县市有关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政策停

止执行。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做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加强统筹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

推动价格调整工作平稳落地实施。

（二）完善医保政策。加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保支付

政策协同，加快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不断扩大品种

覆盖面，降低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确保群众基本医疗总体费

用不增加。

（三）加强监督检查。针对价格调整，制定政策措施，不

断规范公立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促进合理诊疗、合理用药、合

理检查、合理治疗。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杜绝强制服务并收费、变相

提高收费标准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强化政策解读，增强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政策的把握能力，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保障政策顺利实施。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强化监测和风险防控。强化对医疗服务价格运行情

况的监测，对调价涉及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基

金运行情况实行动态监测，及时分析研判，做好调价风险防控，

确保价格调整工作平稳有序。

附件：大理州规范统一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

整表


